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臺北市政府 函
地址：104105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

168號17樓

承辦人：鄭萬羽

電話：02-27815696轉3033

電子信箱：ur00407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授都新字第111601239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內歷史建築，以文化資產

保存法之修復再利用計畫、因應計畫及相關核准文件取代

建造執照及開工備查等相關文件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都市發展局110年12月20日北市都授新字第

1106026344號函會議紀錄續辦。

二、為有效促進迪化街及其周邊街區保存修復完善，並維護所

有權人權益， 依本府107年12月18日府都規字第

10760567391號公告「修訂臺北市大同區大稻埕歷史風貌特

定專用區細部計畫案」附件一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

建築物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容積移轉相關規定略以：

「送出基地所有權人應提出建築維護事業計畫或新建工程

計畫，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

審議通過，並經臺北市政府核定，完成取得建造執照、申

報開工，將土地、建物及工程款等交付信託，臺北市政府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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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受理送出基地基準容積之容積移轉申請，另送出基地之

獎勵容積，須俟送出基地坐落建物完成建築維護事業計畫

或新建工程計畫並取得使用執照後，始得受理申請。」，

爰大稻埕歷史風貌特定專用區容積移轉係依前開細部計畫

規定及程序辦理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另倘前開細部計畫內之歷史建築，業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等

相關規定提送修復再利用等計畫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在案，

且確實依規定及時程辦理修復事宜，尚符歷史建築及大稻

埕歷史街區保存精神；倘該歷史建築因非可歸責於所有權

人事由，無法取得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之建造執照、開工備

查函，而循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規定，改依文化主管機關

核准之修復再利用計畫、因應計畫及相關核准文件，據以

申辦容積移轉，應無不可。

四、承上，旨揭申辦容積移轉作業，以文化主管機關所核定修

復再利用計畫、因應計畫及相關核准文件取代建築執照申

請作業者，仍應依前揭細部計畫案規定及程序，向本府都

市發展局提出送出基地座落建物之建築維護事業計畫或新

建工程計畫相關內容，並經本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

許可審議通過等程序，方得向本府申辦核發容積移轉許可

證明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

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、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、社團

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北市都

市更新學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、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

公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、臺北市建築管

理工程處、臺北市都市更新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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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都市發展局代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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